
自製自用飼料戶登記證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畜牧 (水產養殖 )場 

名 稱 
 

畜牧場登記證書字號 農畜牧登字第                  號 

畜禽飼養登記證字號 飼養登字第                    號 

陸上魚塭養殖漁業 

登 記 證 字 號 
養字第              號 

畜牧 (水產養殖 )場 

場 址 
 電 話  

負 責 人 姓 名  性別  出 生 日 期  

住 址  身份證字號  

飼養動物之種類及 

規 模 
 

飼 料 調 配 設 備  

茲依照飼料管理法第十條及自製自用飼料戶使用飼料添加物管理辦法之規定， 

填具申請書，請予登記，並發給登記證，以便製造飼料及使用飼料添加物。 

 

此    致 

 

臺南市政府 

 

 

 

負責人：                   (簽章) 


